疏勒县2026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17号）精神，为有效实施疏勒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科学安排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县土地资源利用的现状、供给潜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特制定本计划。

一、编制目的

为科学配置土地资源，精准保障“十五五”开局之年重点项目用地需求，规范土地市场秩序，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助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制定本计划。

二、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国土资发〔2010〕117号）

3.《疏勒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4.喀什地区自然资源局《关于编制2026年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通知》（喀地自然资发〔2026〕7号）

三、编制原则

1.严守“三条控制线”（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刚性约束，落实耕地“三位一体”保护要求；

2.总量控制、供需平衡，优先盘活存量用地，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3.突出重点、精准保障，优先支持保障性住房、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

4.节约集约、提质增效，推行“标准地”出让，强化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

5.公开透明、规范有序，保障土地供应公平公正，接受社会监督。

四、计划指标

（一）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2026年供应土地总量在176.452859公顷，其中新增建设用地0公顷，存量建设用地和历年农转征176.452859公顷，存量用地占比达100%，体现“减量提质”导向。

（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

2026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商服用地6.419294公顷，工矿仓储用地95.379964公顷，住宅用地44.41868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24.029325公顷，交通运输用地5.9552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0.2504公顷。

五、政策导向

（一）坚持计划控制引导，统一有序、规范供应。本年度各类建设项目用地供应，必须严格按照《疏勒县2026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附件）确定的控制指标实施。

（二）认真落实房地产用地调控政策，重点保障住宅用地供应。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三类用地”达到住房用地供应总量70%标准。严格控制单宗房地产用地建设用地规模，用地面积不超过7公顷的规定。

（三）突出经济发展支撑项目用地服务，充分保障招商引资、县重点工程项目和优势产业用地需求。工矿仓储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特殊用地均实行指导性计划控制，根据年度用地需求保障供应，不确定具体指标。

（四）严格执行土地供应方式程序。对商业、旅游、娱乐、商品住房等经营性用地和工业用地，严格实行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等公开出让方式有偿供地。扩大有偿使用范围，积极推进经营性基础设施用地有偿使用。其他符合国家《划拨用地目录》的建设项目用地，以划拨方式供地。

（五）坚持科学发展观和节约集约用地政策，建设项目用地鼓励利用存量，严格控制增量。

（六）严格按照各规划功能定位、产业政策和主导发展方向，优先安排工业建设项目用地供应。

    附件：疏勒县2026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附件：疏勒县2026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公顷

	  用途

区县    
	合计
	商服

用地
	工矿

仓储

用地
	住宅用地
	公共管理

与公共

服务用地
	交通

运输

用地
	水域

及水利

设施用地
	特殊

用地

	
	
	
	
	小计
	廉租房

用地
	经济适用房

用地
	商品房

用地
	其他

用地（公租房）
	
	
	
	

	合计
	176.452859
	6.419294
	95.379964
	44.41868
	0
	0
	44.41868
	0
	24.029325
	5.9552
	0.2504
	0

	疏勒县
	176.452859
	6.419294
	95.379964
	44.41868
	0
	0
	44.41868
	0
	24.029325
	5.9552
	0.2504
	0

	
	　
	　
	　
	　
	　
	　
	　
	　
	　
	　
	　
	　

	
	　
	　
	　
	　
	　
	　
	　
	　
	　
	　
	　
	　

	
	　
	　
	　
	　
	　
	　
	　
	　
	　
	　
	　
	　

	
	　
	　
	　
	　
	　
	　
	　
	　
	　
	　
	　
	　

	
	　
	　
	　
	　
	　
	　
	　
	　
	　
	　
	　
	　

	
	　
	　
	　
	　
	　
	　
	　
	　
	　
	　
	　
	　


注：土地用途按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07）一级类统计；

